
钢筋集中加工配送技术推广认定条件 

（征求意见稿） 

一） 定义 

钢筋集中加工配送是指使用成套自动化钢筋加工设备线或加工单

元，基于信息化生产、仓储及配送管理系统，采用合理的工艺流程，在

固定的加工场所集中加工工程所需的成型钢筋制品，并按照要求将已加

工的成型钢筋进行包装和组配，运送到指定地点的生产组织方式。 

本认定条件适用于与建筑工业化配套的钢筋集中加工配送技术。 

二）企业规模要求 

1、企业注册资本金 1000 万元以上，企业净资产 1500 万元以上； 

2、企业厂区面积不小于 40 亩，生产用地不小于 20 亩，厂房按照

标准厂房设计规范要求，配备相应的起重设备等措施，钢筋检测设备必

须配置齐全； 

3、企业拥有数控钢筋加工设备总价值不低于 1000 万元。 

4、企业年加工成型钢筋的能力在 10 万吨以上，产品每年抽检质量

合格。 

   三）技术人员要求 

1、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建工、

建材、冶金、机械类等专业毕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2、企业有技术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不少于 8 人，

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 5 人。工程技术人员中，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

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2 人，具有初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3 人。 



3、企业应配备适应产品检验的检测人员和放样人员，人员不少于 3

人，持证上岗。 

四）质量保证体系 

1、有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2、企业有对原材料的检测能力，检测数据可以溯源。 

3、企业具有对应于生产能力的数控线材加工、棒材加工设备及钢

筋焊接网成套设备。线材加工设备包括数控钢筋弯箍机、数控钢筋调直

切断机；棒材钢筋加工设备包括数控钢筋剪切线、数控钢筋弯曲中心、

数控钢筋笼滚焊机；钢筋焊网成套设备包括冷轧带肋钢筋成型机、数控

钢筋调直切断机和钢筋网自动焊接成型机。 

4、有独立的质量检验部门，有完善的质量管理手册、检验管理制

度、作业指导书以及设备等管理制度并有执行记录。   

五）产品性能要求 

加工后的产品符合国家、行业等相关标准的要求，且符合设计要求。 

六）售后服务能力 

有完备的售后服务制度，设立有专门的售后服务部门，并有专职工

程售后服务人员。 

七）工程实例情况 

实施过两个以上项目，且每个项目钢筋配送量 5000 吨以上。 

 八） 其它 

所申报技术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 


